
- 1 -

金政发〔2026〕2 号

金乡县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金乡县人民政府 2026 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管委会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，

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健全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机制，

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山

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法规规章，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

了《金乡县人民政府 2026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。现就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必须全面、完整、规范

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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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等法定程序，坚决杜绝程序简化、程序倒置、事后补程序等问

题。

二、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切实履行牵头责任，细化工作方

案，明确任务分工、时间节点和责任人，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

序，扎实做好起草前评估、调研座谈、意见征集、风险研判等各

项工作，确保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依法有序推进、按期高质量

完成。

三、《目录》实行动态管理。因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调整以及

县委、县人民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变化等原因，确需对决策事项进

行增加、删除或者变更的，由承办单位认真研究论证、充分说明

理由，按程序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

不得擅自调整目录内容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重大行政决策工作，严格依法履职、规范

流程、狠抓落实，持续提升我县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

法治化水平。

附件：金乡县人民政府 2026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金乡县人民政府

2026 年 4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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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金乡县人民政府

2026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完成时限

1 金乡县“十五五”应急管理
体系建设规划 县应急管理局 2026 年 12 月

2 金乡县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
保护规划

济宁市生态环境局
金乡县分局 2026 年 12 月

3 金乡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县农业农村局 2026 年 12 月



- 4 -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

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金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15 日印发


